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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2-61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

通知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九人。董事长张旺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制定《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详见另行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二）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为降低外汇汇率风险，公司拟开展不超过 8,000 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额度的保值

型衍生品业务，开展前提为公司外币业务落地，且与外币业务规模、期限相匹配。 

董事会认为：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有利于防范外汇风险，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影响。

本次交易与公司存量外币业务匹配，能够达到套期保值的目的，业务风险可控，符合公

司稳健经营的需求。同意该议案，并在该事项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管理层在授

权范围内全权办理与外汇衍生品业务相关的全部事宜。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另行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独立董事意见》和《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外

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62）。 

本议案需提交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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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全资子公司泰达城市环境投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生物质能热

电联产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为进一步扩大公司生态环保产业规模，全资子公司天津泰达城市环境有限公司（简

称“泰达城市环境”）拟投资建设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生物质能热电联产项目

（以下简称“呼和浩特项目”）。该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31,021.51 万元。呼和浩特项目经

营期 15 年（含建设期 2 年），由泰达城市环境独立出资组建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注册资

本金为 9,306 万元。 

董事会认为：该项目如能顺利实施，将有利于扩大公司生态环保产业规模、提高盈

利水平，是公司“西进战略”迈出重要的一步，加快补链、固链、强链的产业发展进程，

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一定积极影响。同意该议案，并在该事项获得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授权管理层全权办理相关事宜。 

详见另行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泰达城市环境投资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生物质能热电联产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63）。 

本议案需提交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提议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公司董事会定于 2022 年 7 月 8 日召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 

详见另行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2-64） 

三、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6 月 23 日 


